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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性视域下的我思与我在
———从笛卡尔到康德

刘 凤 娟

（江苏师范大学 法律政治学院，江苏 徐州２２１１１６）

摘要：古希腊人与自然之间的直接性关 系 被 近 代 以 笛 卡 尔 和 康 德 为 代 表 的 自 我 意 识 自 身 之 内 的 直 接 性 关 系

所取代。但笛卡尔还保留了我思与我在之间的推论性，康德通过批判我思背后我在的实体性和推论性，由 此

在直接性的自同一的自我观上走上极端，并不可避免地陷入另一种二元论，身心关系的难题被转化为现象与

物自身的关系的难题，这种二元对立的难题直到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才得以解决。实践活动揭示了人与自然的

重新圆融与统一，只有在这种统一视域中建立的主体性哲学才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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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哲学史上对主体性哲学贡献最为卓著的

哲学家莫过于笛卡尔和康德，他们都在自我本身

的思维和存在问题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这两

者之间的关系也长期倍受学术界的讨论和争议。

本文以笛卡尔和康德哲学中各自的我思与我在的

关系问题为讨论重点，并将由此得出结论：笛卡尔

和康德的共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建立了自我对其自

身的直接性意识（认识），这种直接性是主体性哲

学得以建立的根基，但也是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困

境之所在；不同之处在于康德在自我的功能化、系
统化上远远超越了笛卡尔。尽管有这种进步，从

笛卡尔到康德的自我观发展过程并没有实质性地

建立起自我在哲学思维中、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

性地位。

一、笛卡尔的“我思”与“我在”

西方哲学史通常将笛卡尔看作是主体性哲学

的开创者，这当然要从他的“我思故我在”这一命

题来思考，但这一命题如何建立哲学的主体性却

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难题，对这一难题的解决将揭

示我思和我在背后的哲学史意义。

哲学的童年表现为自然哲学，泰勒斯、赫拉克

利特、德谟克利特等自然哲学家对万物本原的思

考被看作是人对自然的最初的理性探索。在这个

时期，人类思维直接面对的东西是自然界，而不是

思维本身。就像一个人在其生命的自然发展历程

中，最先认识的东西不是自己，而是呈现在其面前

的东西，这种意义上的东西严格说来还不能够被

叫做“对象或客体”，因为客体是和主体相辅相成

的概念。人们只有在具有清晰的自我意识时才能

够具有同样清楚明白的客体意识，而自我意识是

在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真正来说是

在笛卡尔这里才真正建立起来。

笛卡尔的自我意识是通过其普遍怀疑建立起

来的。怀疑的对象最主要的是物理学、天文学对

象，这实际上就是对自然物质实体的怀疑。怀疑

首先是一种否定，在人们还不具有清晰的自我意

识的时候，人与自然具有原始的和朴素的统一性，

一旦对这个自然进行怀疑，这也就意味着对人与

自然的统一体加以解构，将其中思维之外的事物

排除出去。而这个怀疑和否定的过程，又能够成

为对作为主体的思维和作为客体的物质自然进行

规定的前提。因为思维和自然在普遍怀疑的前提

下被分属于不同的领域，在笛卡尔看来思维是精

神实体的属性，自然意味着物质实体在空间中的

实存。这样的人与自然关系与古希腊自然哲学中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有本质区别的，亦即笛卡尔建

立了主客体之间的异质性和各自清晰的属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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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语境中，笛卡尔将思维看作是“如此地存在于

我们 以 内，以 致 我 们 对 之 有 直 接 认 识 的 东

西”［１］（１６５）。这里的直接性是指思维不包含附加和

取决于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思维直接认识的只

能是思维本身，而不是思维的任何对象。举例来

说（这也是笛卡尔自己的事例），“意志的运动虽然

真正来说是以意志为其原则的，但是它本身并不

是思维”［１］１６５，而是思维的某种对象。这种认识的

直接性思想与古希腊自然哲学家的研究视角是完

全不同的，后者只会将人们对直接所面对的东西

（即整个自然界、作为人与其他事物的统一体的自

然界）的认识看作是直接性的，但也正是因为人们

总是直接地面对自然，而不是思维本身①，所以自

我意识 不 能 够 得 到 清 晰 的 揭 示。而 在 笛 卡 尔 这

里，思维直接认识到的只有它自身，而不是自然对

象，自我意识正是在思维对自身的这种直接性认

识中建立起来的，这一点暗示着思维自身既可以

作为主体也可以作为客体，这两者是自同一的，同
时思维自然对象的这个我和思维自身的这个我也

是同一个主体。
笛卡尔指出：“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１］３７，

或者说“我想，所以我是”［２］２７（亦即通常人们所说

的“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意味着我直接地和

最初地知道的东西仅仅是我在怀疑、在否定、在意

愿、在想象等思维活动本身，因为“在这个初步的

认 识 里，只 有 我 认 识 的 一 个 清 楚、明 白 的 知

觉”［１］３８，而笛卡尔认为唯一清楚明白的知觉仅仅

是这种“我在思维”的活动本身。既然思维对自身

的认识是一个直接性的、清楚明白的知觉，不是推

理的结果，那么可以得出“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
是一个包含在思维本身的自身知觉中的自明性的

知识。这个命题暗示了我思的活动本身直接地确

证了我的存在，或者说我思与我在是两个同一性

的命题。自我的存有不是从我思中推论出来的，
而是在我思的活动本身中包含着的，甚至我们可

以认为“我”这个概念就是指代思维活动本身的词

语，这是笛卡尔在其沉思中所得出的我思与我在

的关系的第一层含义。
但是，笛卡尔在这种直接性的认识的 基 础 上

还设定了实体的概念：“凡是被别的东西作为其主

体而直接寓于其中的东西，或者我们所领会的（也
就是说，在我们心中有其实在的观念的某种特性、
性质或属性的）某种东西由之而存在的东西，就叫

做实体。”［１］１６６思维进一步被看作是精神实体的属

性。思维活动本来直接地知觉到的是思维本身，
由此得出的我思与我在的同一性也是一个直觉的

知识，这里面不包含任何推理的成分。而在实体

概念的定义中，笛卡尔却将思维仅仅看作是一种

属性，而属性需要有其依赖的主体，从思维活动作

为属性的实存推出精神作为实体（主体）的实存，

这种认识已经超出了直觉式的思维活动本身的范

围。精神实体就是思维直接寓于其中的东西，笛

卡尔指出“实体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在它里边形式

地或卓越地存在着我们所知觉的，或者客观地在

我们某一个观念里边的东西。除此而外，严格说

来我们对实体没有其他概念，因为自然的光明告

诉我们‘无’不 能 有 任 何 实 在 的 属 性”［１］１６７。这 句

话实际上已经明确地指出能够被知觉的不是实体

本身，而是存在于实体中的东西（例如精神实体身

上的思维属性）。实体实际上就是笛卡尔通过思

维活动推论和设定的那种作为思维活动承载者和

发出者的绝对主体。从一种直觉式的知识到一种

推论式的知识，自我的实存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

经历了一个立场的转变：从最初等同于思维的自

我之存有转化为作为思维之主体或实体的存有。

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中，“我”作为思维着的东

西而存在就等于说我作为思维活动本身而存在，

因为人们意识不到思维背后的思维者（实体），只

能意识到思维活动本身，“我思维多长时间，就存

在多长时 间”［１］２８，“我”仅 仅 是 思 维 活 动 的 代 名

词。而在精神实体和思维的主属关系中，笛卡尔

不是通过直觉认识，而是通过设定建立了思维活

动的发出者和存在根据。精神实体作为思维的承

载者而实存，这个结论是建立在笛卡尔对亚里士

多德式的实 体 观② 的 诉 求 上 的，但 实 体 和 属 性 的

这种关系恰恰是不能够直接地认识和知觉的。

因此，笛卡尔对我思和我在的关系的 理 解 实

际上存在一个立场的转变。笛卡尔坚持：“凡是我

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决不把它当成真的

接受”［２］１６，而在普遍怀疑的思维活动中只有思维

本身是清楚明白的，由此得出的精神实体只能是

一种设定。由于笛卡尔哲学中同时存在着直接性

的思维活动和推论性的精神实体，所以这也遗留

下来认识的主体是思维还是思维者（精神实体）的
难题。康德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就仅仅地看作

是同一性命题，但就像笛卡尔存在直接性的思维

和推论性的思维者（精神实体）那样，康德实际上

也在“我在”的问题上包含其内在矛盾，亦即作为

纯粹统觉而实存的自我和在内直观中被规定的自

我之间的关系难题，尽管康德已经摒弃了笛卡尔

的精神实体的设定。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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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康德的“我思”与“我在”

笛卡尔哲学中精神实体和思维活动构成了一

个主属关系，而康德却不承认在思维活动背后还

有一个作为其承载者的主体和存在根据，只承认

功能性的主体：“我思”。他说：“自我根本不是一

个概念……同 样 不 是 一 个 绝 对 主 体 的 确 定 概

念”［３］。尽管如此，自我仍被康德区分了几个不同

的层次。请看下面的论述：
直观的一切杂多，在它们被发现于其 中 的 那

同一个主体里，与“我思”有一种必然的关系。但

这个表象是一个自 发 性
獉獉獉

的行动，即它不能被看作

属于感性的。我把它称之为纯粹统觉，以便将它

与经验性的统觉区别开来，或者也称之为本源的

统觉，因为它就是那个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产

生出“我思”表象［４］８９。
在这里“我思”、“纯粹统觉”和“自我意识”好

像是相等同的概念，但自我意识又产生出我思，似
乎自我意识又是我思的主体，而自我意识就是纯

粹统觉，所以这给人一种印象：统觉是我思背后的

主体，就好像笛卡尔的精神实体是我思背后的主

体一样。按照这种关系，康德似乎也没有能够完

全放弃传统的“实体－属性”思维模式，而在这种模

式中，自我不是作为思维活动而是作为思维者而

实存的。在康德的语境中，这种思维似乎自然而

然地能够推出来，自我是作为纯粹统觉而实存的。
但康德对自我的实存的理解远比这一点要复杂得

多。
康德将其统觉也看作是一种自同一 的 东 西，

但与笛卡尔不同的是康德强调了这种同一性必须

建立在统觉对直观中杂多表象的综合统一作用之

上。这也就是说统觉的分析的同一性建立在其综

合的统一性之上，或者说人们之所以能够意识到

作为意识的统觉，是因为人们意识到了统觉对直

观中的杂多表象的综合作用，这与笛卡尔从对象

性的怀疑活动中直觉出主体性的怀疑活动本身的

思路是一样的。康德的统觉所综合的对象就是内

直观中的杂多表象，纯粹统觉在逻辑秩序上是先

于这些经验性表象杂多的，但作为抽象的逻辑主

词的统觉如何能够被意识到却是关乎内直观的问

题。统觉只能在内直观中被意识到，这就是康德

反复强调的“我存在于思维中”，或者“我思”包含

“我在”。当“我思”这一表象伴随着内直观中的表

象杂多的时候，由此形成的不仅是对象意识，还有

自我意识，所以“我在”必须在思维中（确切地说是

在内直观中）被规定、被认识。

但康德又指出“在对一般表象的杂多的先验

综合中，因而在统觉的本源的统一中，我意识到我

自己，既不是像我对自己所显现的那样，也不是像

我自在地 本 身 所 是 的 那 样，而 只 是‘我 在’”［４］１０４。
这里似乎又区分了自我的三个层次：我对自己的

显现（现象）、我自在地所是、在纯粹统觉中意识到

的自己。这三个层次中，自我自在地所是的东西

是那种被康德设定为一切思维之发出者的纯粹自

发性能力，也就是上面被设想为产生“我思”表象

的纯粹 统 觉。这 不 是 就 这 种 能 力 的 现 实 性 而 言

的，而是就其潜在形式而言的。也就是说康德像

笛卡尔那样实际上也设定了思维背后的思维者，
只是康德不将其称为精神实体，而称为纯粹统觉，
这是一种（在逻辑上）还并未意识到自身的、作为

纯粹的逻辑主词和逻辑机能的自我。由于仅仅是

一个逻辑设定，也就能够被看作是不可知的自在

自我。在纯粹统觉中意识到自身的自我就是纯粹

统觉对自身的意识，即纯粹的自我意识，这里面还

没有涉及到这个统觉在内直观中的显现以及在内

直观中对确定的经验杂多的综合统一，这样的自

我最能够被叫做自我意识，康德将其称为“我在”，
而自我的显现就是那种在内直观中显现出来的自

我。因此，纯粹的统觉首先是指知性具有的自发

性的、自在的逻辑机能，但当这种统觉意识到自身

时纯粹的统觉就等于一种自我意识，由此也可以

说纯粹统觉产生了我思的表象，因为正是在这种

反身的思维中“我”才获得了意义，而我思在内直

观中的显现则是自我的经验性意识形态。根据这

三层区分，可以得出“我在”也具有两种层次。仅

仅作为设定的逻辑主词的自我，其实存是不能够

被述说的，因为这最多只具有逻辑含义，不具有实

在性。而能够存在于思维中的“我”要么是在纯粹

思维（即纯粹统觉）中的“单纯我在”，要么是在内

直观中被进一步确切规定的、作为现象的“我在”。
所以，“我”存在于思维中，这种立场无论如何都是

成立的，亦即“我”要么存在于纯粹思维中、要么存

在于经验性思维中。
康德对这两个层次的“我在”是这样区分的：

“‘我思’这件事表达了对我的存有进行规定的动

作。所以存有由此就已经被给予了，但我应当如

何规定它，即我应当如何把属于它的杂多设定在

我之中，这种方式却还没有因此而被给予。为此

需要的是把一个先天给予的形式即时间作为基础

的自身直 观。”［４］１０５可 以 将 这 段 话 总 结 为：“我 在”
在纯粹思维（自我意识）中已经被给予了，但只有

在内直观（时间）中才得到了规定。因此“对存有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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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意识还远不是对存有自身的知识”［４］１０５，既
然“我思”包含“我在”，那么思维对其自身的纯粹

意识就是对自我的存有的意识，但这仅仅给予了

“我在”，既不同于内直观中被显现出来的自我，也
不同于作为单纯逻辑的、被设定的自我。

综合来看，康德的我思具有三个层次，我在具

有两个层次。内直观中的思维与存在相对应，纯

粹自我意识与在其中被给予的我在相对应，在这

两个层面上都可以说我思包含我在。但作为我思

和我在之最终主体的是一个先验的主体，这个主

体是自在的 和 不 可 知 的 自 我③，类 似 于 笛 卡 尔 的

精神实体。但康德明确地将这种自我仅仅看作是

一种逻辑机能，而不是实体。康德自认为他比笛

卡尔合理的地方在于，在笛卡尔那里自我的实存

是被推论出来的，尽管笛卡尔自己不一定同意这

一点；而康德的自我的实存是直接地包含在我思

中的，无论是在纯粹自我意识中被给予还是在内

直观中被规定。

三、从笛卡尔到康德的自我观

的进步与局限

分析了笛卡尔和康德的自我观之后，我 们 现

在可以对自我观在这两位哲学家的语境中的发展

演化进行揭示。实际上，笛卡尔和康德都处于理

性主体性地位觉醒的时代大背景中，都不可避免

地带有变革期思想转型的特质，这一点也体现在

其自我观中。这两位思想家都开始从清楚明白的

思维活动中建立其哲学体系的奠基石，笛卡尔通

过普遍怀疑的方式建立了在怀疑、在思维、在意愿

着的动态的自我，康德则通过知性、想像力和感性

之间的协作建立了存在于思维中的（确切地说在

纯粹统觉中被给予、在内直观中被规定的）自我。
但无论是笛卡尔还是康德，都还在这种思维活动

背后留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被设定的主体的

痕迹。这样的主体一方面已经清晰地与客体区别

开来，呈现为主客二元对立的近代认识论格局，另
一方面成为哲学体系宏大叙事的基石，这在一定

程度上使得人类理性的地位独立于甚至超出于自

然和上帝的地位。对动态的、思维着的自我的关

注成为笛卡尔和康德主体性哲学的共同特点，但

他们之间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
首先，笛卡尔对待“我思”和“我在”的态度不

同。笛卡尔认为：“我发现，‘我想，所以我是’这个

命题之所以使我确信自己说的是真理，无非是由

于我十分清楚地见到：必须是，才能想。”［２］２８我们

可以批判笛卡尔说，这个“必须是，才能想”的道理

不是在思维中直接地知觉到的，因为思维只能清

楚明白地知觉到思维活动自身，而不能知觉到“思
维必须有思维的发出者”这一道理，也就是说我们

无论如何只能意识到思维活动，而意识不到思维

活动的发出者，如果严格执行其清楚明白的真理

标准，精神实体的设定是成问题的。笛卡尔的这

种思路实际上揭示了我思和我在的模棱两可的秩

序：表面上笛卡尔是从我思中建立我在的，但实际

上他并未完全摆脱中古时期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影

响，仍将本体论看作是认识论的基础，将“我”在看

作是我思的前提：“我”必须存在才能进行思维，现
在“我”意 识 到 自 己 在 思 维，所 以“我”必 然 存 在。
“我”在对我思的隐性的优先性揭示了笛卡尔在我

思问题上还没有彻底地站在认识论立场上，这种

立场的不坚定随即就为上帝的实存留下了空间：
人心中之所以能够具有清楚明白的观念不仅是因

为自我本身的实存，更因为有一个绝对必然的存

在者———上帝，由此，上帝的实存得到论证。极具

革命性的普遍怀疑和清楚明白的自我意识瞬间就

被自我和上帝的本体论所取代。
而康德对笛卡尔的批判最明显的地方之一就

在于对这种被设定（而不是被意识到、被思维到）
的自我实存（精神实体）的扬弃：“我的实存也不可

能像笛卡尔所认为的那样，被看作是从‘我思’这

个命题中推论出来的（因为否则就必须预设这个

大前提：一切思维着的东西都是实存着的），而是

与‘我思’命题同一的。”［４］３０３学界虽然对康德的这

种批 判 有 不 同 的 观 点，例 如 高 秉 江 教 授 就 认 为：
“康德对笛卡尔‘我在’的批评主要是基于认为笛

卡尔的‘我在’是从其‘我思’中逻辑推导出来的，
这种观点可能的确存在一定的误解。”④［５］笛卡尔

的“我在”经历了一个观念的变换：从直接性的思

维活动本身的实在性到思维活动背后被设定的思

维者的实在性。康德准确地看到了笛卡尔“我思

故我在”命题中的推论性，而继承了其思维的清楚

明白的直接性的立场，这种立场的转换使康德将

其整个哲学体系都建立在清楚明白的理性认识能

力基础之上。统觉直接意识到的是自身的自发性

能力，自我的存在包含在我思中，后天经验性的表

象杂多也只有被统摄于这个“我思”表象才能进一

步成为确定的客体的知识。进一步来说自由、上

帝等理念不是首先作为本体论的独断概念被确立

的，而是作为理性对知性概念的扩展运用的结果

才首先成立的，它们在逻辑上和认识论上获得了

合法性之后才能在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立场上获

得实在性的意义。因此，在康德哲学中，我思（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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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作为认识论的逻辑主词不仅优先于自我的本

体论实存，更优先于其整个形而上学的思想体系。
可以说，近代哲学中认识论的转向开始于笛卡尔，
但只有在康德这里才得以完成，只有在康德这里

作为认识论的自我的奠基性的地位才真正确立起

来。
其次，在康德这里被功能化的自我不 是 一 个

笼统的“我思”，而是进一步被系统地理解的主体。
笛卡尔指出“我”就是“一个在怀疑、在领会、在肯

定、在否定、在愿意、在不愿意，也在想象、在感觉

的东西”［１］２９。笛 卡 尔 对 自 我 的 功 能 并 没 有 严 格

地加以分类，但康德将自我明确地区分为作为自

在的和抽象的纯粹统觉的自我、作为意识到自身

自发性的统觉的自我和作为在内直观中显现出来

的自我三个层次；而且如果将人类先天认识能力

的纯粹理性和反思判断力考虑在内，康德也曾在

作为认识的逻辑主词之上还承认了意愿的和情感

的自我主体：“作为理智，我就是思考着和意愿着

的一个存在者……理智就其完全独立于对象而言

是一种表象、意欲、愉悦与不愉悦的情感的能力。
但理智就是我们的自发性能力，就我们自身要么

认识某物，要么意欲某物，或者对某物满意或不满

意而言。”［６］可以说笛卡尔在一般的思维着的自我

之上是要重新建立物质世界和上帝的实体性，而

康德则要在笛卡尔清楚明白的和直接性的自我意

识学说之上建立关于自我的、系统的和有序的思

想体系。从这个角度人们可以评价说，近代哲学

认识论的转向在康德这里得到了完成，近代哲学

的人性思想也在康德这里达到了顶峰。在笛卡尔

那里作为对等范畴的人与自然，在康德这里具有

了等级的差异，人不仅通过其清晰的自我意识建

立了自我的实在性，更建立了自我对自然对象甚

至对上帝理念的优先性，而笛卡尔的自我最终却

仍然沦为了上帝这一绝对实体的附属。正是由于

康德在思想变革的力道上远远强烈于、彻底于笛

卡尔，所以人们可以理解康德“人为自然立法”的

颠覆性和开创性意义。
康德对笛卡尔自我观的上述超越是思想史发

展的必然结果。古希腊的逻格斯精神是一种同时

具有客观 法 则 和 主 观 思 维 原 则 两 方 面 意 义 的 思

想，这种精神在中世纪时主要被升华为上帝的道

说（虽 然 也 附 属 地 作 为 人 类 思 辨 理 性 的 思 维 原

则）。而通过文艺复兴和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刺

激，哲学的思维开始专注于人类理性，作为上帝道

说的逻格 斯 不 可 避 免 地 要 内 化 为 主 观 的 认 识 法

则。可以说，从笛卡尔到康德的主体性哲学发展

过程就是 逻 格 斯 精 神 逐 渐 内 化 到 主 体 自 身 的 过

程。笛卡尔通过思维着的自我的天赋观念来展现

逻格斯的新面貌，但其思维与存在的二元论思想

也使得逻格斯最终断裂为主客两极。这种局面在

康德的先验哲学中得到缓解，康德认为无论是认

识领域中的自然法则、实践领域的道德法则，还是

目的论中的自然合目的性原则都不是自然本身带

有的，而是作为主体的自我赋予的。这种格局实

际上就是逻格斯精神的完全内在化。就像盛晓明

教授对康德的评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

设法为自然科学找到一个坚实可靠的客观基础，
不过 他 并 非 向 外 去 探 求，而 是 向 内 来 追 问，即 把

‘自我’设想为既是主体能动性的根源，同时又是

客观实在性的依据。”［７］所以，读者 能 够 在 康 德 哲

学中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客观性不是来自于

主体之外的任何对象，而是来自于主体本身。这

种极端主观性的立场固然确立了人类理性前所未

有的至高地位，但同时也带有很明显的弊端，这种

主体性地位的强调实际上是在笛卡尔开创的二元

对立的基础上片面强调自我的结果，这必然导致

对自然对象的忽视，甚至也不可能真正解决思维

与存在的统一性问题。因此，我们在康德哲学中

既看到了客体作为现象存在被统一于主体，也看

到了一种“终 极 对 象”物 自 身 与 主 体 和 现 象 的 断

裂，可以说康德以现象与物自身的对立取代了主

体与客体、人与自然、思维与存在的对立，这种做

法只是转嫁了难题，而没有根本解决难题。笛卡

尔的二元论和身心对立学说仍然存在着。
笛卡尔和康德的自同一的、直接性的 自 我 意

识逐渐确立了理性主体的最高地位，但这种地位

是虚构的、抽象的和空洞的，一个不与自然相融合

的自我是“无”，这两位思想家建立自我的方式是

打破古希腊的圆融一体的逻格斯精神。傅永军认

为：“康德并不了解认识的主体不是意识，或意识

的意识，而是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人本身。人首

先对象性地存在，然后才能对象性地活动。自我

不能 单 纯 沉 湎 于 神 秘 的 思 辨 中，而 应 超 越 自 身。
如果说只有社会的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改造活

动才称得上实践，那么社会的人也只有在改造对

象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取得主体性资格。”［８］康

德新型的二元论（现象与物自身的对立）成为其后

思想家努力克服的重难点，这个难题直到马克思

的实践哲学才得到解决。马克思通过社会实践活

动交代了人与自然、思维与存在最终得以统一的

可能性。可以说马克思的实践立场是对近代二元

论哲学的根本解决，也是在一个更高的视野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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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逻格斯精神的辩证的、全面的回归。

四、结语

古希腊人与自然之间的直接性关系被近代以

笛卡尔和康德为代表的自我意识自身之内的直接

性关系所取代，但笛卡尔还保留了我思与我在之

间的推论性，康德通过批判我思背后我在的实体

性和推论性，由此在直接性的自同一的自我观上

走上极端，并不可避免地陷入另一种二元论，身心

关系的难题转嫁为现象与物自身的关系的难题。
这种二元对立的难题通过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得以

解决，其实践活动揭示了人与自然的重新圆融与

统一，只有在这种统一视域中建立的主体性哲学

才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注释：

①虽然苏格 拉 底 将 哲 学 从 天 上 拉 到 了 人 间，使 人 们

将关注的重心吸 引 到 人 的 道 德 生 活 上，但 很 快 就 被 柏 拉

图超越性的理念 论 所 取 代，哲 学 转 而 进 入 对 形 而 上 学 的

抽象本体的研究，思 维 错 失 了 成 为 哲 学 研 究 对 象 的 最 初

契机。

②即实体作 为 属 性 的 主 体 和 存 在 根 据，属 性 作 为 实

体的描述方式和存在方式。

③康德在这里指出，通 过 能 思 的 我，所 表 象 出 来 的 只

是思维的一个先验主体＝Ｘ，这个主体只有通过作为其谓

词的那些思维才 能 被 认 识，而 孤 立 地 看 我 们 永 远 不 能 对

之有任何起码的概念。这种 说 法 实 际 上 已 经 表 明 了 先 验

主体实际上就是那种被设想 为 思 维 背 后 的 自 在 的 和 不 可

知的我，思维仅仅被看作是 它 的 属 性，而 对 自 我 的 认 识 也

只能通过这种思维的属性。

④实际上学界对于笛卡尔 的“我 思 故 我 在”向 来 就 有

两个不同的解读立场：一种 认 为 这 个 命 题 是 推 论 性 的（如

康德），一种认为“我 在”是“与 意 识 同 时 呈 现 的 意 识 直 观

对象”（如高 秉 江）。本 文 认 为 之 所 以 存 在 这 两 种 对 立 的

解读，是由于笛卡尔本身的立场就是模棱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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